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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已经解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浦农业农村委﹝2024﹞104号

储佳渝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乡村振兴建设的相关建议》（第 074140号）

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浦东新区及川沙新镇乡村建设的关心和非常中

肯的意见。经区农业农村委与区建交委、区规划资源局等共同研

究，现将您建议中有关工作做一答复。

一、进一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推进乡村全面建设

（一）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一是全面推进农村道路提档

升级。自 2018 年以来，各级财政投入约 15亿用于新区农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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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档升级和安防工程约 700公里。提案中涉及连民村、七灶村

和纯新村等三个村，农村公路共 18条，里程 28.2公里，投资 2193

万元对储七路等 11条（段）道路共计 12.39公里实施提档升级；

2025年拟再投入 450万元对朱连南路剩余部分进行提档升级。三

个村共建成市级示范路 8 条，12.5 公里；连民村鹿湖路为首届上

海市十大美丽农村路；连民村“四好农村路”建设走出“公路通、产

业兴、生态美、村民富”新路子案例，为全市唯一被交通运输部评

为全国农村公路助力共同富裕典型案例、《中国交通报》全国首

届公路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公路+旅游”融合发展“十佳案例”。全区

则滚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编制“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2023-2027）、农村公路建设规划（2023-2027 年）。二是

全面完成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年度目标任务，序化农村杆线 533

公里、建成长者照顾之家 4个、建设生态小流域示范点 3个等 68

个项目。清除村域内各类垃圾 5.34万吨，拆除乱搭乱建、废弃棚

舍等 3.86万平方米，清理宅前屋后堆物 4.71万处，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实效达标率稳定在 95%左右。全面完成美丽庭院“小三园”1.7

万户年度目标。超额完成市下达的绿林建设任务。完成第一批 12

个“城中村”点位提升任务，推进落实第二批 90个点位环境整治提

升任务。新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成效显著，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

动先进县”。

（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农村“15分钟社区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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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划示乡村生活圈 146个，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

养”的乡村社区生活基本单元。2023年共新建农村地区的候车亭共

计 48 座，提升农村地区居民出行体验。“15 分钟服务圈”资源配

置标准化专项试点项目被评为 2023年上海市标准化试点示范案例，

并被编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典型经验案例集”。2023

年已建成养老“睦邻互助点”800多家，实现纯农地区村组全覆盖。

（三）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建设。一是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建

立统筹协调机制，推进工作走深走实，开展多形式调研，推动成

果落地，完成全国数字乡村试点评估工作，提高社会共识，构建

共同治理生态环境。二是在乡村治理积分制中充分运用数字化手

段加强积分收集与利用效能，搭建乡村治理积分制平台，多维图

表可视化展示浦东新区积分制基础数据、各镇积分制工作考核情

况、积分规则等重要信息，为管理者提供全方位、准确的决策依

据，从而提升乡村治理和服务的成效。

二、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推动乡村产业兴旺

（一）优化农业农村营商环境。紧紧围绕二十大提出的建设

农业强国目标和上海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全面推动

浦东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一心两区+一带多点”的规划落地，推进园

区建设和农业招商，打造浦东现代农业高原高峰迈出新步伐。区

政府与市农业农村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现代种业示范

区”，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农科院等院校启动 10个种业科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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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推进张江种谷、浦东国家万亩水稻育繁推示范基地、浦

东雪菜产业研究院、上海光催化产业技术研究院浦东重点实验室

等一批项目落地。完成国家、市级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和三林崩

瓜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市级申报。成功举办现代农业发展招商发布

会，投资签约 60亿元。推进产业强镇老港雪菜产业化项目和都市

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清美续建项目建设。

（二）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到 35

家（占全市 53.8%），辐射带动了全区 64.7%的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63%的市级示范合作社、52%的区级示范合作社和 34%的家庭农场。

落实推进“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试点”，完善农业经营主体分类分

级管理体系，着力推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现有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6家，市级 13家；区级达标社以上的农民合作社

254家，其中 17家国家级示范社、22家市级示范社，家庭农场发

展到 546家，家庭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占全区水稻面积 59.3%。乡村

人才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强，选送 87人参加市各类农业发展领军人

才培训，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 775人（完成年度培训计划的 155%）、

农村创新创业人才培训 679人、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 5200人次，

创评市级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3家。

（三）产销对接路径进一步拓展。发展“订单农业”，召开浦

东地产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和上市信息发布会，搭建销售主体和生

产主体“面对面”产销对接平台，13家销售主体与浦东 23家生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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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签订约 20亿元地产农产品购销订单。推动优质农产品在盒马、

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联华超市、清美鲜食、明康汇生鲜门店等

设立专柜销售。与鱼米之乡、上蔬云采集采平台等开展合作，推

进线上销售，积极开展线上直播销售。成功举办第十六届农民科

技节、浦东第十五届农博会、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等农业节庆

会展活动。组织参加第 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第 25 届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十余场市内外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

（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50家民宿获颁综合许可证；

组织经营主体申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企业（园区），

老港红窑参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三星级企业（园区）、合庆火

龙果升级为五星级园区。1条路线 5个景点获推 2023中国美丽乡

村休闲旅游行精品景点线路，以瓦南村、北庄村、棋杆村、连民

村为主要旅游景点的“浦东乡村‘心’感触之旅”获文化和旅游部推

介，凸显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五）推进数字农业建设，体现引领示范作用。27家企业发

起组建上海浦东智慧农业产业联盟，构建浦东智慧农业装备集群

生态圈。推进无人农场区级标准建设。聚集数字农业技术重点，

确定 5家经营主体分别以智能养殖、物联网提升、大棚智能化管

控、电商营销升级等建设方向，引导提升浦东农业生产数字化水

平。完善提升 12 家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和 18 家专业型益农信息

社建设，新增 3家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2家专业型益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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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推进“申农码”注册推广使用,累计发放“申农码”948块，全面覆

盖规模型生产主体。加强农业经营主体“一库”建设，实现对各镇

域、各信用等级经营主体的日常监测和数量统计。

三、进一步加强用地保障，支撑乡村振兴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规划作为乡村开展各类开发保护行动的支撑平

台作用，围绕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农民集中居住等方面，深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增强乡

村生活幸福感。二是落实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至少 5%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重点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要求。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

委等多次召开乡村振兴项目推进会，服务指导各相关镇用足用好

政策。2023年为清美四期、航头镇牌楼村新建农创工坊、老港欣

水乐园、老港镇农民集中归并安置点等 12个乡村振兴项目落实用

地指标 379.28亩（经市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占比超过 13%，超

过新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使用面积的 5%。三是加强设施农业用地

政策宣传与业务指导，主动跨前服务，加快推进手续办理，

编制《浦东新区设施农业用地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做好设

施农业用地服务保障。四是组织编制《浦东新区乡村建设项目规

划资源报建指南》，指导完善乡村振兴项目规划、审批、土地、

验收等各环节流程，助推新区乡村项目加快落地，提升乡村振兴

项目审批服务效能。通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通道，为老港镇国家

级白猪保种场、川沙新镇七灶村零碳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川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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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等乡村振兴项目办理用地手续，有效支撑

新区乡村振兴发展。

四、2024 年工作计划

就您提出的相关建议，2024年新区将结合学习贯彻好中央和

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取得新进展、迈

出新步伐。

一是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和

优化提升。C级局部较差道路整治不少于 56公里，临河隐患道路

道路整治不少于 8 公里。推进各镇实施桥梁年度检测任务。根据

市级要求，开展长效管护星级村市级评定工作，推进村内道路数

字化管理。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不少于 94公里，创建示范镇不

少于 1个，示范路不少于 5 条。推进全区公交候车亭新建工作，

其中至少在农村化地区新建公交候车亭 50座，覆盖川沙等 11个

镇；继续推进电子实时报站建设，计划新建电子实时报站设备 3056

套，涉及公交站点 2697个，全区电子实时报站覆盖率至少达到 85%。

积极推进 3 个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点，集中连片推进中小河道生

态修复。积极推进 3 个“水美村庄”试点，打造环境优美、群众满

意、人水和谐的农村人居环境。落实完成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

行动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年度工作任务。完成美丽庭院

“小三园”巩固提升 2.1万户，完善农村环境综合管理措施，推进城

中村提升改造点位环境整治。加强新区农村化地区燃气供应工作。



- 8 -

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方面，通过引导储配资源、服务资源合理配

置，提供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提升供给应急水平，保障农

村化地区用户用气需求。管道天然气方面，区建交委委牵头会同

区农业农村委、发改委、财政局、规划资源局等部门，结合各镇

需求，综合评估国土空间规划、项目可实施性、乡村振兴工作等

要求，形成《浦东新区农村化地区天然气管道延伸建设工作方案》，

并开展试点建设工作。教育上，2024 年安排预算经费 6273.60 万

元，优先对镇区域内的学校进行调研和安排，对有条件安装空调

的 150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室完成空调配置，金额 5193.60万元，

对 32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进行跨学科空间建设，金额 1080万元。

到 2025年基本完成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相关配置建设。

二是持续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各类经营主体提质增

效，计划选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参加市级培训 80人，实施

高素质农民培训 500人、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 5000人次。深化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级分类管理和监测评定，健全优胜劣汰

长效管理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支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做大做强，扩大对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的辐射带动

覆盖面，强化联结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积极促进供需对接，策

划好各类浦东地产农产品宣传推介和产销对接活动，大力发展订

单农业，以销定产，优质优价。组织优质经营主体向社区、单位

和市民提供丰富多样的浦东农产品团购套餐、定制套餐。推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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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业集群发展。开展农业战略招商。建立现代农业招商储备名

录，完善招商项目跟踪机制，全力推动战略招商签约项目落地见

效。推进农业产业强镇和“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创建。积极培育发

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和新业态，加快标杆型

现代农业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建设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导入；发

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聚焦郊野公园、度假区周边区域及规划

确定的保留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等重点区域，

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探索示范村创建 A级景区的

新路径；做好民宿办证工作，规范一批、培育一批、引进一批；

建设一批“一产为基、二三产赋能，产加销一体、农文旅融合的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三是持续加强发展用地保障。继续做好规划调整，已批复的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3—2035）》和《上

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2017-2035年）》

中已预留一定建设用地指标，为未来乡村产业发展预留空间，保

障乡村振兴示范村推进过程中的新增产业需求。根据市规划资源

局印发的《上海市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管理操作规程（试行）》，

对于乡村产业发展等符合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导向的调整已适用专

项规划程序，采取局部调整、非整单元调整，进一步加快前期论

证工作，对于局部微调可按实施深化简易程序进行。进一步保障

土地指标。为持续保障乡村振兴项目用地指标需求，根据“土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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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凡报送至区规划资源局的乡村振兴项目，

土地指标要实现按需供应、应保尽保。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按

照现有市级部门发的规范要求，农村地区小型公共服务设施、基

础设施项目（用地面积不超过 500 平方米且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0 平方米）可免于办理规划土地意见书；对使用集体建设用地

和设施农业用地的建设项目，对建设环节中的设计方案和施工图

审图也进行了审批环节精简。4月 3日，市规划资源局、市农业农

村委下发《关于加强农业现代化发展 推进农业生产配套“点状供

地”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简化乡村项目审批手续，新区将按

市规划资源局的新要求，进一步提高乡村项目审批效率。

四是持续加强川沙新镇农村地区建设发展。区农业农村委将继

续结合全域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推荐川沙新镇片区申报“五好两

宜”和美乡村试点区域，与区建交委、区规资局等部门加大对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会同川沙新镇，持续对农村地区实施农村

道路新建改造、提档升级等措施，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河道综

合整治，实施老旧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等工程，同时完善乡村综合服

务设施配置，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按需配建农村集中公益服

务点，合理优化布局农村体育设施，切实加快川沙新镇农村地区建

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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